
息县消防大队
深入县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信阳消息（陈伟彭涛）为强化消防安全意识，

全面提高幼儿园师生的火灾防控能力， 深入推进
“四个能力”建设，确保社会面火灾形势的平稳，近
日， 息县消防大队组织人员深入县幼儿园进行消
防安全培训。

培训中， 息县消防大队防火参谋用深入浅出
的语言对火灾的发生、 预防以及初期火灾的扑救
做了讲解， 并结合单位现有的消防器材详细介绍
了消防安全基础设施和安全标识的具体要求。 从
提升社会单位“四个能力”建设入手，为参训人员
讲解了“检查整改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
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内容。

通过培训， 使参训人员基本掌握了火灾预防
知识，具备了处置初级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基本
掌握灭火器材技术性能及使用方法， 为确保单位
的消防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筑牢廉政防线
新县人民法院征集廉政亲情寄语
信阳消息（胡冬明）为充分发挥法院干警家

属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做好反腐倡廉工
作，筑牢廉政防线。 近日，新县人民法院在全院干警家
属中开展了“廉政亲情寄语”征集活动，将家庭美德
与法官职业道德相结合，将家庭文化与法院文化
相贯通，全力打造廉政防腐败体系建设。

活动中，该院倡议每位干警的父母、配偶、子
女等亲人为其撰写一条廉政亲情寄语并附一张
家庭生活照片，对干警在工作、生活、学习、廉政、

勤政等方面提出要求和期望。

该倡议一出，就得到了所有干警家属的积极
响应和踊跃参与。 干警家属纷纷来院亲笔书写廉
政亲情寄语。 有父母对子女的叮咛，有夫妻之间
的关爱，有子女对父母的提醒。 一句句平实质朴、

温馨感人的廉政亲情寄语，表达了家属们对法院
干警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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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组织两级法院赴深圳考察文化建设工作

信阳消息（金波张伟）近
日，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 政治部主任奚启锋带领
信阳两级法院文化建设考察组
来到深圳， 考察深圳法院文化
建设工作。

在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 政治部主任蒋溪林等向信
阳两级法院文化建设考察组的
同志详细介绍了南山区法院文
化建设情况、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鹰眼查控网系统和审判长
改革制度。

考察中，奚启锋表示，深圳
法院在文化建设、 鹰眼查控网
和审判长改革制度等方面的思
想理念、 创新意识及改革力度
着实值得信阳法院研究、学习、

借鉴， 希望信阳法院与深圳法
院今后能够加强沟通、 增进友
谊、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一起
携手为社会主义法制进程发挥
应有的作用。

图为信阳两级法院文化建
设考察组正在参观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鹰眼查控网系统。

宽严相济“四点”着力

罗山县人民法院切实提升刑事审判质效
信阳消息（董王超）罗山县人民法院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四点”着力
全面加强刑事案件庭前、庭中和庭后的审
判工作，有效避免超审限、久拖不审、久审
不决现象，切实提升刑事审判质效。

2012

年以来， 该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237

件
299

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调解率达
96%

，

平均审理周期同比缩短
7

天，为被害人挽
回经济损失

60

余万元。

找准盲点，摸透心理，做好庭前法律
解读。 针对被告人大多不懂法、容易产生
对抗心理的特点，该院要求刑事法官在查
阅案卷后，要针对犯罪情节，及时向被告

人解读相关法律知识，促使其放弃对抗心
理，认罪悔过，主动认罪服法。

突出重点，锁定事实，击溃侥幸心理
防线。 针对部分被告人企图以不认罪或避
重就轻的心理来达到逃避刑事制裁的目
的，该院通过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庭审，锁
定犯罪事实，紧紧抓住被告人犯罪的关键
情节和其心理的弱点，用事实和证据击溃
其企图逃避处罚或寻求轻判的侥幸心理
防线，促其认罪服判。

剖析焦点，明晰法理，提高裁判文书
质量。 该院坚持把裁判文书作为案件公平
公正的有效载体，严格规范裁判文书的结

构和用语，客观、全面地反映案件的审理
过程， 真实地反映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努
力做到说理透彻，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内
容清楚明了。

分解难点，减少对抗，情法共融调和
纷争。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当事
人双方尖锐对立的特点， 该院积极引
导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 减少双方民
事赔偿调解时的对抗心理，把握好民事
赔偿与刑事处罚的关系， 将是否积极主
动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重要情节，

促使被告人积极主动地赔偿受害方的损
失。

清明节前夕，新县人民法院组织全院干警来
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增强爱国主义理念。 图为干警们在革命烈士陵园
缅怀革命先烈，誓言继续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优良传统。

胡冬明摄

铁肩道义 大爱无垠

固始法官周永胜帮扶贫困学子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信阳消息（吕志豪吴国磊）在同事眼

里他是办案能手，在群众眼里他是一位好
庭长，在青少年眼中他是一位尽心尽职的
“法制副校长”， 而在小文等四个因为家贫
几近失学的孩子眼里，他就像自己的亲人。

他，就是扎根基层法庭
24

年的固始县人民
法院法官、现任段集法庭庭长周永胜。

3

月
29

日，河南省高级法院“豫法阳
光”栏目组对周永胜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并
在河南法院网和“豫法阳光”、人民网、腾
讯、新浪、新华微博发布，引起法院系统强
烈反响和广大网友热议。 光明网等多家媒
体进行转载。截至

4

月
1

日下午
4

时许，已
有数十家法院官博、 个人转发微博

1757

条，发表评论
1356

条。

襄城法院说：周永胜法官的助学护学、

扶危济困的感人事迹，是对“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最好诠释，是所有人
民法官学习的楷模。方城法院称赞说：铁胆
道义，三尺青锋辨奸邪；大爱无垠，父爱如
山绕指情。 网友“昔日”说：能在山区坚守
20

多年的法官，对那儿的人、对那儿的山、对
自己的工作该有着多少热爱和执着， 感动，佩
服！网友“左右逢源”说：基层工作不容易，不
过，很接地气，能看到各个层面的生活，感
受最真切的民间疾苦。 周法官不容易！

周永胜
1988

年参加法院工作，一直在
基层法庭。 他工作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他
是法院校园普法工作小组的骨干， 常年为
辖区中小学上法制课； 他尽己所能帮助四
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继续上学。不仅如此，他
还想方设法发动社会力量扶贫助困。

除了小文， 周永胜在今年
2

月向固始
县洪埠乡的一位父亡母病、打算辍学的

10

岁男孩小周伸出援手。 在先期与本院法官
张勇共同资助小周

1000

元后， 今年
3

月
23

日，他利用自己“固始周氏宗亲会”秘书
长的“头衔”与会员联系，促成该会为小周
送去

5000

元现金，并承诺负担其上学期间
所有学费、生活费。

多年来，周永胜的感人事迹广为传播。

中国法院网、 光明网等网络媒体，《信阳日
报》、《信阳晚报》等本地媒体也对其予以了
报道。

2011

年
7

月，《河南法制报》以一个
专版刊登其事迹。

2013

年
1

月
12

日，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作出重要批
示：“周永胜法官

24

年如一日，坚守大山法
庭，难能可贵。 ”

目前在固始县法院， 越来越多的法官
向周永胜学习，加入到助学护学、扶贫济困
的行列中。

潢川县法院谈店法庭
妥善调处一起军人离婚案
信阳消息（李忠方志淮）近日，潢川县人民法

院谈店法庭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 妥善调处了一
起军人离婚案，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取得了
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潢川县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在审理原告赵某和
被告张某离婚案中，考虑原告的身份特殊，部队休
假时间严格且有限，按照相关规定，潢川县人民法
院对该案开辟了绿色通道，快立快审。

为妥善处理好此案， 承办法官从法律规定和
人之常情明确阐述了对该案的看法和建议，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促使
双方冷静、理性地看待案件的争执焦点，最终
在原告休假归队的前一天， 促使原被告双方达成
了和解协议，且当场兑现。 该案仅用十余天时间，

使谈店法庭辖区内的首起涉军维权案件得以妥
善、圆满解决。


